苏环建〔2023〕85第145号
关于对太仓市双凤镇人民政府建设严泾河

整治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太仓市双凤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太仓市双凤镇人民政府建设严泾河整治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建设地点为太仓市双凤镇泥泾村，建设内容为整治严泾河泥泾村段，长160米，占地面积1490.3平方米，其中新建2米长木桩护岸320米，新增岸坡绿化和种植水生植物。（项目代码：2304-320585-89-01-966186）。

　　二、根据你单位委托苏州凯思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主持人：童璐，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2017035320352016332702000182）
编制的《报告表》（项目编号：388skx）的评价结论，该项目的实施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在切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公司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做到规范施工、文明施工、以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认真制订和严格实施施工方案，须采用先进的作业设备和作业方式，将水质污染范围减少到最小。

2、合理选择施工场地、临时道路、材料堆场等临时占地，工程结束后对项目涉及的区域应及时进行复耕复植，恢复生态功能。

3、严格控制施工期物料装卸、运输、堆放、拌和等过程中的扬尘和废气污染。施工场地四周设置临时围挡，建筑材料等物料堆场应远离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域，避免对敏感区域空气环境造成污染。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作业工艺，在敏感目标附近施工应采取有效降噪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禁止高噪声机械夜间作业。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规定的标准。

4、施工期泥浆废水经过收集沉淀后回用，不外排；施工期生活污水经现有卫厕设施收集预处理后接管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委托城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5、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废应纳入当地固废处理系统进行妥善处理处置，不得向外环境排放。

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你公司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

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办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六、苏州市太仓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该工程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苏州市太仓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不定期抽查。

七、建设单位是该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你单位须自收到我局批复后及时将该项目报告表的最终版本予以公开，同时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环发〔2015〕162号）做好建设项目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后的信息公开工作。

八、如该项目所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发生变化，应执行最新的排放标准。

九、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设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报重新审核。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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